




并经审计后，资金拨付至合同价款的97%,剩余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工程竣工后

12个月内如无质量问题，发包人全额支付给承包人质量保证金。

五、 项目经理

承包人项目经理： 葛雪雪 。

六、 合同文件构成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：

(1) 中标通知书；

(2)投标书及附件；

(3)本合同专用条款；

(4) 本合同通用条款；

(5) 技术标准和要求；

(6) 图纸 ；

(7)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；

(8) 本合同 。

七、 承诺

1.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

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.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和

安全，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， 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

责任 。

3.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，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

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。

八、 词语含义

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。

九、 签订时间

本合同于 年 _月_ 日签订。

十、 签订地点

本合同在 鲁山县农业农村局 签订。

十一、 补充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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